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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工作執行情況

　　特區政府自2011年起開展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構建工作，目的是推
動公共及私人發展項目，在事前及事中階段審慎考慮及評估項目對周邊
環境的影響，以及事後對環境監察及緩解措施的實施，推動發展政策、
土地規劃、污染防治及控制等環境保護及政策措施之間相互配合，以實
現本澳城市土地規劃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編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指引（2014年版）》及相關技術評
估導則[1]，現時環保部門對環評報告的項目內容、技術評估及監察審核
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和評估準則；然而，對於進行評估和科學檢測的實體，
僅建議需由具備相關技術及經驗的專業單位進行[2]，並未對其專業資格
及認可提出具體要求，令環評報告的撰寫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性和科學
性，以及能否助力發展單位妥善制訂後續的監察及審查計劃等問題，受
到社會關注。

　　另外，過去廉政公署曾就環境評估制度的實施提出意見，認為相關
部門缺乏相應法律賦權，令現行制度僅能以指引形式作出規範，而環境
評估報告中所承諾的條件，亦同樣缺乏具約束力的機制進行監察及審
核[3]。針對上述意見，當局如何確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法律約束力，
同時針對已提交環評報告的工程項目，如何確保其後續監察及審查計劃
的落實執行，值得當局重視。

　　最後，特區政府於2013年推出首份試行的《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
工程項目類別清單》（下稱“環評清單”），其後於2017年進行修訂及適
用在公共及私人項目，明確了需進行環評報告的工程類別和項目類型。
據了解，就鄰近地區對於環評要求和內容的更新，以及本澳城市及海域
規劃等需要，環境保護局已計劃對“環評清單”開展修訂工作，相關工作
的進度，以及內容的修訂方向，亦期望當局向社會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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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針對現時環評報告未有對檢測實體提出具體的專業資格及認可要求的
情況，請問當局將如何確保環評報告的專業性和科學性？當局未來又會
否計劃完善相關資格要求，並就受認可的檢測單位制定清單公佈，供業
界選擇？

2. 針對現已提交環評報告的項目，請問當局各項目在環境監察與審核計
劃的執行情況為何？若項目未能實現其在環評報告中承諾的條件，當局
又有何應對措施？另外，為明確環評報告的法律約束力，請問當局有否
計劃就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開展立法工作？

3. 就“環評清單”的修訂工作，請問當局現時相關計劃的進展如何？當局
又會否就修訂內容及方向收集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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